豫注工[2007]５号

关于公布注册建筑师等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并办理注册建筑师等专业考试合格人员执业资格证书的通知 

各省辖市建委（局），省直及部属驻豫勘察设计单位：

现将２００６年度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等执业资格考试成绩予以公布（详见附件１）。根据建设部、人事部有关精神，办理我省注册建筑师等专业执业资格证书，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办理范围：

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等执业资格考试专业合格人员。
二、办证程序及材料：

（一）办证材料

1．由个人填写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一式三份，表格请到网上下载，网址：www.kjks.com。

2．近期免冠一寸照片一张（不包括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中所贴照片）。

（二）办证程序

1．办理工作按办理人所在单位隶属关系进行，各省辖市所属设计单位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后上报；省直和部属驻豫勘察设计单位由本单位汇总后统一上报。

2．办证时间： ４月 １９ 日 前报河南省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逾期不再办理。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守礼   樊濬
联系电话：0371-63820768

附件1、各专业考试合格人员名单

2、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

二00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２

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本专业最高学历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学 制
	
	学    位
	
	

	参加工作时间
	
	从事本专业时间
	
	

	工作单位及现任专业技术职务
	
	

	现有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取得时间
	

	报考专业
	
	级 别
	
	类   别
	

	取得资格名称
	
	取得时间
	
	证书号码
	

	证书管理号
	

	本人人事档案存放单位
	

	考试管理

机构意见
	该同志经全国统一考试，全部规定科目成绩合格。

（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事（职改）

部门意见
	该同志具备              资格。

（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三份，手写或计算机打印均可。

    2、资格取得时间，以通过全部规定科目考试时间为准。
